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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建设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宁夏华电武塬一、二期“以大代小”等容更新 99MW 风电项目
	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关桥乡、海城镇、西安镇一带，在原风电场场址范围内建设
	华电（宁夏）能源有限公司 
	宁夏绿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宁夏华电武塬一、二期“以大代小”等容更新99MW风电项目拟在原武塬一、二期（武塬、关桥贺家堡）风电场范围内拆除现有66台老旧风机，安并装12台6.25MW+4台6MW风力发电机组，接入原九彩第一风电场110kV升压站，利用原有送出通道送出，一次建成。
	1、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
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和施工机械废气。运输渣土、砂石和垃圾等易撒漏物质必须使用密闭方式运输；物料临时堆存应采取防风遮盖措施，避免洒落引起二次扬尘；土石方内部调运利用施工道路进行，为减少道路运输扬尘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，施工道路应定时洒水，减少扬尘产生；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及施工方式，尽量安排场地平整、风机基础及箱变基础施工等土石方工程集中进行，减少土石方临时堆放可能产生的扬尘。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及加强施工期的管理，施工扬尘基本可以得到控制。
营运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巡视检修道路扬尘和检修汽车尾气。常规气象条件下应限制车速并加强日常管理以减少扬尘；检修汽车尾气排放定期检测，确保车辆排放达标；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，确保发动机和排放控制系统正常工作。
2、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
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。生产废水主要为施工车辆冲洗废水，经临时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机械车辆冲洗及洒水抑尘，不外排。施工期场内不设食堂、宿舍等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租住民房现有的污水处理系统。
运营期无废水产生。
三、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施工期间向周围排放噪声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规定，严格按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进行控制，施工噪声的防治主要是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、使用低噪声机械设备等措施来实施。
运营期噪声来源主要是风力机组的运行产生的噪声。选用低噪声风机加强风机的日常维护，定期检查风机机械系统，当发生故障时，应立即停机检查。做好风机、箱式变压器等基础的减震处理。
四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
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对开挖出的土石方的规范管理和处理，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按照无害化、减量化、再利用的原则，尽量在施工期场内分类收集、回收利用，建筑垃圾中可以重新回收利用的部分，如建筑物改造中拆除破碎的混凝土及浆砌石，用于项目施工，既可以减少垃圾对环境的污染，又充分提高建筑材料的使用效率，不能利用的送政府指定填埋场处置。风电机组、箱变等主要设备及各类建材安装或使用后产生少量的废弃包装箱（袋），统一回收后外卖给废品收购站综合利用。风力发电机组、箱式变压器、集电线路线缆等设备的资产回收处置（含变压器油和电子元器件等拆除废物的处置）；风力发电机组、箱式变压器基础、集电线路杆塔基础、等均按照建筑垃圾送至海原县建筑垃圾消纳场；风机叶片、机舱等部件含有大量的铜、钢、碳纤维或玻璃纤维，委托风电设备拆解回收单位进行拆解回收加工再利用。生活垃圾依托租住民房垃圾箱，经收集后定期送环卫部门统一处置。
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、废变压器油、废润滑油、废含油抹布和含油手套。运维人员由现有项目统一调配，不新增劳动定员，生活垃圾随身带走。废变压器油经排油管进入事故油坑，立即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，不储存。废润滑油、废含油抹布和含油手套按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的要求临时贮存于九彩第二风电场110kV升压站危废暂存间。
5、 生态保护措施
施工结束后对风机基础施工区、临时道路等场地进行植被恢复，采用当地适生植被，对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区域，应进行人工养护，确保植被的成活率。



